新北市立崇林國中學生生活規範
目的:為讓本校同學共同遵守學校相關作息與規定，特作此規範，請同學務必遵守。
一、生活作息規定
 (一)早上07:00至07:30到校，各班可依導師規定及打掃任務需要提前到校，07:40開始為導師時間，所有同學須聽從導師指導。
 (二)每星期三早上7:30朝會活動、每星期二下午第三節週會時間，為學校重要集會，除校隊型社團外所有同學一律參加，未參加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處理（未參加重要集會）。
 (三)用餐、午休規定：中午11：50至12：20為用餐時間，中午送餐的家長請由前門送餐至警衛室；12：30午休開始至13:00結束，所有同學一律在教室午休，擅自離開教室者，一律由副班長登記，隔日接受愛校服務。
 (四)下課時間不得在走廊、教室、樓梯間打球追逐嘻鬧，違者除沒收球具外，人員需接受愛校服務及校規議處，以維護全校師生安全，避免受傷情形發生。
 (五)校園內不得亂丟垃圾、邊走邊吃。違者由學務處登記接受愛校服務及校規議處。
 (六)校園內不得破壞公物、塗鴉。違者必須將公物恢復原狀(或照價賠償)，並接受愛校服務。
(七)上課預備鈴聲一響，二分鐘以內全部回教室就位完畢，未進教室者，副班長協助登記遲到、超過五分鐘登記曠課。
 (八)上課時間不得擅自離開教室，否則一律以曠課論。如有上廁所或到健康中心就醫等需求，須徵得任課老師同意後才能離開教室。
 (九)下午15:55放學，未參加輔導課的同學一律離校返家。16:50輔導課結束所有同學一律離校返家，倘若老師要求留校補救教學，需自行電話通知家長。
 (十)當日遲到違規學生接獲通知單後，於17:00在學務處門口點名，等候生活教育輔導，違規學生請自行通知家長，當日無法到場者，須事先至學務處請假，三次無故不到者，依照校規登記警告乙支，17:00集合遲到者另派工作並加重處罰。
二、服裝儀容規定
 (一)儀容(男生、女生)：學生髮式請符應社會主流價值觀及「自然、整潔、健康」，以「不燙、不染、不怪異」頭髮為輔導原則；不戴項鍊、手環、耳環、舌環、戒指、有色或瞳孔放大之隱形眼鏡，不化妝，不畫眉、不紋身，不塗指甲油。
 (二)冬季制服(男生、女生)：白色襯衫、深藍色長褲 、冬季外套、繫學生腰帶。男.女生襯衫及外套均應繡學號，深藍色長褲的長度應低於腳踝，不可修成窄管、不可打折或加邊飾等。
 (三)冬季運動服(男生、女生)：長袖運動服、運動褲及冬季外套，男.女生上衣及外套均應繡學
     號。
 (四)夏季制服：
    1.男生:白色襯衫、深藍色短褲、繫學生腰帶、上衣應繡學號。
    2.女生:白色襯衫、藍色百褶裙、上衣應繡學號。
(五)夏季運動服(男生、女生)：短袖上衣、短褲。男.女生上衣應繡學號。
 (六)書包: 書包(雙肩背袋)以乾淨為原則，須保持完整不得破壞，不得有其他圖樣或字樣，亦不可佩帶任何飾物。
 (七)鞋襪:鞋子須為運動鞋。襪子以素色且達腳踝以上為原則。
 (八)其他:
    1.全班服裝應統一，不可校服與體育服參雜亦不可擅自穿著便服。
    2.因早晚氣溫變化較大，每年春、秋兩季各有兩週彈性換季期，由學務處統一公布換季時間，並公告校網首頁。
三、品德教育
 (一)友善校園內遇到師長要有禮貌，說聲「老師早.好」。
 (二)進師長辦公室前喊「報告」，離開時喊「報告完畢」並敬禮。
 (三)任何師長訓話時應站好，態度尊敬，絕對嚴禁頂撞與傲慢之態度。
 (四)與師長意見相左時，可適度表達自己的看法，態度委婉，但若師長堅持，一定有其必要之理由，請以老師意見為主。
 (五)不得邊走邊吃東西與隨意亂丟垃圾。
四、交通安全
 (一)上學遵守交通導護志工與值週老師指示，乘坐機車者務必戴安全帽，勿逆向下車。
(二)本校後門左右兩側放學時間為家長接送區，建議接送學生的家長由後門接送。
 (三)騎乘自行車的同學需向學務處提出申請並通過自行車考照，騎乘時務必頭帶安全帽，於校區內一律禁止騎乘。
五、手機使用規定
 (一)凡攜帶手機入校，皆須申請「攜帶手機申請表」。
[bookmark: _GoBack] (二)上學進入校門後立即關機，放學離開校門後才可開啟使用，遇臨時狀況時，得經導師或學校老師同意後方能使用。
 (三)如有相關違反使用規定者，依照校規進行處置。
六、請假紀錄卡使用說明
 (一)學生請假請至學務處領取請假紀錄卡，學務處提供一份，如有遺失或不足請至學務處申請補
     發。
 (二)學生請假依序由家長、導師簽章後，送至學務處登記核准，病假三日以上，應檢附醫院診斷證明，請假手續完成後，請學生自行至學務處領回請假卡。
 (三)學生臨時請假者，務必通知導師或學務處，回校後應補登記請假卡，始完成請假程序。
 (四)凡在校內患病請假者，須先至學務處填寫外出單，經導師簽章後始可准假由家長到校接回，否則一律以曠課論。（急病可由校護直接通知家長並逕行先送醫院） 
 (五)如有學生未到校，均請副班長電話通知家長，以告知或了解學生出缺席情況。
七、校園生活安全
校園生活篇：我被欺負該怎麼辦？
 (一)為能營造友善校園環境，使學生能安心、快樂就學，本校依據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六條至第九條作法如下：
1.學校應加強教職員工生就校園霸凌防制權利、義務之認知；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
  動、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，應發揮樂於助人、相互尊重之品德。校園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、
  師生間、親師間、班際間及校際間共同合作處理。
2.學校應透過平日教學過程，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、積極助人及處理人際關係，以培養其
  責任感、道德心、樂於助人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。學校及家長應協助學生學習建立自我形象，
  真實面對自己，並積極正向思考。
3.學校對被霸凌人及曾有霸凌行為或有該傾向之學生，應積極提供協助、主動輔導，及就學生學習
  狀況、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，進行深入了解及關懷。
4.教師應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、榮譽心、相互幫助、關懷、照顧之品德及同理心，以消弭校園霸
  凌行為之產生。教師應主動關懷及調查學生被霸凌情形，評估行為類別、屬性及嚴重程度，依權
  責進行輔導，必要時送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。
 (二)依據教育部對校園霸凌之定義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與學生間，於校園內、外所發生之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、文字、圖畫、符號、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，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、排擠、欺負、騷擾或戲弄等行為，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，或難以抗拒，產生精神上、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，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。」如發現學生有發生類似情形，除向導師反映外，請儘速向學務處投訴專線(02-26095829分機123)及信箱(artchyan@gmail.com)反映，本校將與導師立即介入協處與輔導相關學生，以儘速恢復友善校園學習環境。
八、其他
 (一)關於學生獎懲實施辦法、銷過改過辦法、請假規定、手機使用辦法等學生相關事宜，請參閱校網首頁資料。


